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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 

——以浙江省安吉县为例 

林汶璇 茹文萱 黄乙柯 

一、乡村善治与数字治理的联系 

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或中国乡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根据现有学术研

究，实现良善的乡村治理主要从以下五个角度出发：第一，产业经济；第二，公共秩序；第三，民生福祉；第四，乡村文化；第

五，宜居环境。 

数字治理旨在“通过数字化乡村治理的政务组织行为体系，构建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新科技设施与技术规

则，以推进乡村数字经济社会建设和实现村民数字化美好生活”，因而数字治理是乡村治理的进一步飞跃。第一，在乡村产业

上，数字治理能够促进数字经济的形成，有利于全面改造农村传统产业，如在农业上实现智能化、无人化、精细化，在工业上实

现自动数据监测管理，发展智慧旅游第三产业等。第二，在公共秩序上，借助互联网数字平台，乡村治理的透明度得到提升，能

使民众在打破信息壁垒后参与到公共事项的决策当中，提高了政府的回应性和责任感。第三，在民生服务上，将民情信息与科学

管理网络化，解决了乡村治理中的时空跨度问题，既防止了干部形式主义的趋向，又提升了政策上承下达的效果，同时也为村民

足不出户地解决生活需求提供极大的便利。第四，在文化浸润上，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大量数字媒介，提升了乡村文化传播的深

度与广度，尤其在疫情期间，村民对乡村文化消费的需求呈爆炸式增长，乡村文化得以在线上线下两条路径普及。第五，在环境

保护上，利用物联网等技术开发的智能交互系统，能够以简单易懂的方式推进专业化环保工作的进行，培养村民的环保意识；同

时，智能系统带动的市场需求又能吸引大量企业加入到环境治理的队伍中，形成“政府引领-企业投资-村民参与”的良性循环。 

可以说，数字化技术不仅发挥了乡村治理原有的长处，而且填补了乡村治理与时代发展之间的断层，其功能并不局限在其工

具性，而是对乡村治理的内在颠覆。 

二、安吉县数字治理的运行逻辑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自 2018年提出后，全国乡村在数字化治理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作为“现代化新农

村的样板”，已率先建成余村、黄杜村、鲁家村、横山坞村、横溪坞村 5个数字乡村试点村落。安吉县在时代风向中深刻理会了

数字发展理念，成为浙江省 15个省级数字乡村示范县之一，为中国新农村的数字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价值。安吉县智慧治

理运作逻辑主要分为以下三个层面。 

（一）注重扎牢发展基础，形成完善治理体系 

首先，安吉县的经济较为发达，赋予了数字治理必要的生存空间。安吉县具有明显的一、二、三产业优势，如白茶产业、安

吉椅业、乡村旅游等。截至 2019 年，安吉县全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469.6 亿元，财政总收入达到 90.1 亿元，总体呈现增长趋

势，雄厚的财政实力使政府加强技术投资成为可能。同时，安吉县产业结构更趋优化，2019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

分别同比增长 6.5%、8.1%，可见安吉县经济中的技术要素正在逐渐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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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安吉县具有初具雏形的技术支持和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2016年，蚂蚁金服集团“千县万亿”首家试点落户安吉县，

将“互联网+商业”“互联网+公共服务”“互联网+创业”引入了安吉县经济发展的计划中，带来了大量资金与技术的辅助。

2018年，安吉县已新（改）建通信基站 430座，累计投资高达 1.33亿元，为数字化治理提供必要运作设备。 

再者，安吉县已形成相对成熟的治理体系，因而能够在原有基础上再次升级。2008 年，安吉县响应国家号召正式提出“美

丽乡村”计划，出台《建设“中国美丽乡村”行动纲要》，于十年后完成打造“村村优美、家家创业、处处和谐、人人幸福”的

美丽乡村，极大改善了乡村治理的风貌。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

治理体系”，自此，“三治融合”的治理理念开始在安吉县生根发芽。安吉县以自治为基，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真正实现人民

当家作主；以法治为本，培养干部和群众依法办事的意识和水平，提高乡民法治意识；以德治为辅，注重新乡贤的力量，强化道

德约束，提升基层软实力。两次乡村治理变革的助力让安吉县的治理水平上了新的台阶，因此对于新兴的“数字乡村”发展理

念，安吉县更具有包容度。 

（二）转变政府发展理念，培养村民数字观念 

安吉县能够率先开启数字乡村的建设，得益于安吉县政府快速转变发展理念、挖掘数字治理的发展潜力。在宏观层面，安吉

县政府统筹贯彻数字治理理念。2018年，安吉县领导班子即提出加快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2019年 10月，安吉县党政代表团赴

德清县阜溪街道五四村考察，吸收五四村“数字乡村一张图”的发展新思路，并以余村为首启动数字乡村建设。12 月，安吉县

即发布“绿色智慧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旨在充分利用当地产业优势、环境优势，推动“两山”转换与可持续发展，实现慧政、

惠民、生态和兴业的目标。在微观层面，安吉县政府将数字治理模式运用到具体的管理程序中。在数据采集阶段，使用更为高效

的线上方案——在线表格、线上问卷、智能监测技术等统一收集，即刻反馈统计结果。在数据应用阶段，安吉县通过历年村中纠

纷数量、人口动态、游客流量、村集体收入变化幅度等数据的对比，可以全面了解近年来村中的发展动向，便于及时作出调整，

进一步优化了乡村治理能效。 

事实上，政府的理念转变只是改革推进的起点，若无法将该理念向下有效传递，最终往往会导致顶层设计与下层落实不符。

安吉县主要通过激励机制、动力机制、控制机制三方联动，潜移默化地培养村民的数字观念。 

一是激励机制，旨在外部调动乡村主体参与数字治理的积极性。安吉县对各个村落通过“以奖代补”激励数字乡村战略的

落实；对当地企业，通过设置科技创新奖金、减免所得税，刺激企业加快转型；对当地村民，通过积分兑换奖励制提高智能软件

使用、垃圾分类的活跃度。 

二是动力机制，旨在激发乡村主体的内生活力。安吉县对数字化改革建立科学考核机制，政府每年制定各项指标，为自身提

供发展动力；安吉县数字产业领域开辟直播助农、民宿经济板块，促使市场力量挺进乡村治理；安吉县扎实开展宣传，要求村干

部不定期入户访谈，唤醒村民当家作主的意识，培养村民参与数字治理的自觉性。 

三是控制机制，旨在为数字治理提供合法、稳定的运作空间。安吉县为此建构了德法融合的路径。首先是提高德治法治的宣

传度，安吉县的新闻咨询通过“农民信箱”、微信公众号、“爱安吉”APP 等渠道发布，使村民切实感受法律保障与道德润化。

其次是开放交互平台，如安吉县村民能够通过“乡村微检察”检举违法情况，通过“一户一码”查看各户户主信息和家风家训，

通过“爱安吉”线上志愿者中心参与志愿活动等。再者是推行网格化治理，安吉县将各村落划分为若干个网格，每个网格由专职

网格员统一管理，对数字治理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进行针对化处理。 

（三）巩固发展乡村善治，多元推进数字治理 

安吉县的数字治理遵循乡村治理的规律，从多个角度协同发展数字项目。 



 

 3 

第一，发展数字产业。安吉县将数字因素与本地特色产业优势相融合。如在白茶产业链中，种植端采用数字化监管，时时监

测白茶的生长状况；加工端配备智能化、可视化设备，实现绿色无尘加工；销售端与大数据平台连结，随时更新白茶销售数据；

售后端使用“浙农码”，实现产品溯源监管。 

第二，推进数字村务。安吉县以“爱安吉”APP 为载体，打通了村民与乡村政治生活的通道。村民能够通过该 APP查阅村中

会议决议文件、财务报表，并参与线上线下的议题收集环节。村民若发现政府有关资产资源、村级工程、劳务用工等领域存在腐

败和作风问题，可以通过该 APP在线投诉，实现对基层政府管理的有效监督。 

第三，完善数字服务。安吉县的交通、医疗、养老、政务、教育等民生项目均支持线上受理，如手机上能够更新即时交通路

况、停车位数量；安吉县各大医院与“支付宝”APP 相连，可线上进行预约挂号、缴费，有效减少了排队时间和无效往返。安吉

县响应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村民的政务事项、幼儿园儿童入学手续等都可以通过“浙里办”APP 办理。 

第四，宣扬数字文化。安吉县主要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平台展现安吉县的村民风貌、乡村生活、道德模范，全力打造“安吉

模式”，展现“诗与远方”的文旅亮点。为培养村民的文化素养，安吉县以村民身边的图书馆为切入点，开发智慧化阅读功能，

开发线上图书检索、预约、借阅等功能，丰富了村民的精神生活。 

第五，提倡数字环保。安吉县的垃圾分类采用了“互联网+物联网”的“虎哥模式”，通过每家每户安置的智能垃圾箱监控

每户人家的垃圾重量及分类情况，及时督促垃圾分类的落实，实现“智分类、云回收、源处理、循利用”。 

三、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经验总结 

数字治理建设将“以民为本”作为恒久的核心主题，在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着力拉动经济增长，提升服务效能；

既保留了乡村传统特色，又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发展鸿沟。推广数字治理模式是对现代化社会科技进步的积极回应，也是对新时代

乡村治理的有效探索，符合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安吉县数字治理的历

程与模式对中国其他新兴发展的乡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具体可总结为如下经验。 

首先，参与主体是推行数字治理的必要动力。一方面，政府在乡村治理起到引领作用，不仅规划了未来发展远景，而且需不

断修正乡村的前进轨迹，为贯彻数字治理理念做好铺垫。数字治理作为新时代的产物，需要政府以更长远的眼光看待其潜在效

益，并依靠政府职能延伸数字治理的覆盖面，发挥其真实效能，以获得人民群众的容纳度。另一方面，村民是重要的落实者，全

民参与数字治理的过程能够使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充分发挥乡村活力。 

其次，良好的治理环境是数字治理生长的前提。数字治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工程，单纯的数据统计、华而不实的手机软件、

有待提升的居民素养并不是数字治理真正意义上的景象，此时的“数字”事实上隔断了人民生活与基层治理，反而成为劳民伤

财、阻碍乡村发展的头目。因而，数字治理应先从最基本、原始的治理环境入手，从思想开始转变，为数字治理提供适宜的生存

土壤。 

再次，产业发展是持续推进数字治理的关键因素。乡村产业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乡村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又决定了上层建

筑，因此支持乡村产业是推动数字治理的重要切入点。乡村产业壮大能够吸引大量资金、技术、人才，为数字治理提供不可或缺

的发展条件；而数字治理一旦得到质的提升，又能反哺乡村产业的进步，促进内外经济双循环。 

最后，数字治理领域的拓宽是乡村发展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在“十四五”时期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提高基层

治理能力，基层治理水平已成为乡村发展的重要构成部分，治理领域在自治、德治、法治方面不断拓展。因此，数字治理领域也

应随着乡村发展的脚步在三治层面为其赋能，加强乡村的长效治理。 


